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文件
院办发〔2016〕23号

关于印发《武昌首义学院统计信息工作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现将《武昌首义学院统计信息工作管理办法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学校办公室
2016年11月18日
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6年11月18日印发
主动公开

武昌首义学院统计信息工作管理办法

 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 为适应学校改革和发展的需要，加强和改进我校统计信息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教育部、湖北省有关统计工作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 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全面、准确、及时、科学地收集整理学校有关统计信息，对学校发展规划执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，为教学、科研和管理服务，为领导决策提供可靠依据。

第三条 统计信息指的是来源于全校各单位业务活动，并运用统计方法处理的以统计数据或资料形式表现的信息。主要包括学校基本情况、学生和教职工统计信息、教学和科研统计信息、资产统计信息、基建统计信息、财务统计信息、信息化建设统计信息共七类。

第二章  管理体制
第四条 学校成立统计工作领导小组，对学校统计工作进行综合协调指导；领导小组组长由校领导担任，成员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校办公室，具体负责统计信息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 第五条 主管校长和校办负责人分管统计工作。学校办公室配备专职统计人员，各单位选派一名素质好、责任心强的人员担任专职或兼职统计工作，并支持其开展业务活动，保持统计队伍的稳定性。

第六条 在统计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，建立统计信息与分析数据库，保证学校统计信息的一致性，提高

统计分析的科学性。
第三章  工作分工
第七条 学校统计信息工作分为综合统计和专项统计，前者由学校办公室牵头，后者由相关职能部门牵头。综合统计工作的内容包括：填报上级统计部门下达的综合统计报表、调查表以及主管部门的非专业性统计业务报表。专项统计工作的内容包括：填报上级对口部门下达的专业性统计业务报表、调查表。

第八条 统计信息分别由相关单位提供，具体分工如下：
1.学校名称、办学地点、办学性质等学校基本情况由学校办公室提供。
2.学科信息由教务处、学科建设办公室提供。
3.学生信息、教学信息由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提供。
4.教职工统计信息由人事处提供。
5.辅导员和心理咨询人员统计信息由学生工作处、人事处提供。
6.外籍教师统计信息由国际交流处提供。
7.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类科技统计信息由科技处提供。
8.财务信息由财务处提供。
9.基建信息由基建处、财务处提供。
10. 校园用地信息、校舍情况、绿化情况由总务处、财务处提供。
11.实验室及设备信息由设备处提供。
12.各类文献资源信息由图书馆提供。
13.党团组织信息由组织部和校团委提供。

14.信息化建设统计信息由信息技术中心提供。
15.重大或突发事件处理和安全保卫情况由学校办公室和保卫处提供。
未列入以上范围内的统计信息，按其性质由学校办公室协调有关职能部门提供。
第九条 各单位应建立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台账，每季度第一周内向学校办公室报告数据更新情况；各单位之间应加强统计信息工作的联动，有关统计信息变更时，应及时向学校办公室通报；学校办公室每年5月份组织进行各单位统计台账抽查。
第十条 学校综合统计信息由学校办公室，通过更新学校主页有关统计信息等方式，定期公布，各单位援引数据应以此为据。
第四章  报送流程

第十一条 各单位应按照统计要求，如实提供统计信息，并保证信息来源有据可查，不得虚报、漏报、迟报、瞒报统计信息。
第十二条 各单位负责填报的统计信息，由本单位统计人员填报后，经负责人审核、签名和盖章，方能报送牵头单位。填报财务预决算等重要报表时，参与单位还须经分管校领导审阅签字后方可交牵头单位汇总。
第十三条 牵头单位对各单位报送的统计信息进行汇总整理。
第十四条 牵头单位拟报出的统计信息，须由统计人员和主要负责人先后审核、签名和盖章后，再报学校办公室核对，确保信息一致。

第十五条 拟报出的统计信息经学校办公室核对后，需报学校领导审批后报出，并报学校办公室备案。
第十六条 各单位对报出统计信息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负责，一经上报不得随意更改；确需变更的，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字并附情况说明，报学校核实审批后，再交上级统计单位更正。

第十七条 各单位应建立统计资料保管和内部归档制度，并按要求及时将有关报表移交档案馆。
第五章  附则

第十八条 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原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信息统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办发〔2002〕074号）同时废止。
— 2 —
— 1 —

